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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办法 

 
(穗府办[2008]42号)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

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发改委(粮食局)反映。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广州市粮食安全责任考核办法 

为进一步落实粮食工作政府责任制，确保粮食安全，根据省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粮食安全责任考核

办法的通知》(粤府办[2008]10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对象 

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 

二、考核内容 

《广州市粮食安全责任书》规定的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粮食安全责任。 

三、考核方式 

市人民政府在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每届任期的中段和任期届满前(即任期第二年和第四年)，对其之前

的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工作进行两次考核。具体程序如下： 

(一)申报。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在任期第二年和第四年的8月底前，就本行政区域落实粮食安全责任

制情况作出书面报告，并填写《广州市粮食安全责任考核表》，报送市发改委(粮食局)。 

(二)评审。由市发改委(粮食局)组织市财政局、国土房管局、农业局、物价局、工商局、质监局和农

发行省分行营业部等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就本单位负责考核的内容提出书面意见，并对各区(县级市)填

报的《广州市粮食安全责任考核表》进行评审。 

(三)抽查。由市发改委(粮食局)牵头会同市财政局、国土房管局、农业局、物价局、工商局、质监局

和农发行省分行营业部组成检查组进行抽查，并提出书面意见。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四)通报结果。由市发改委(粮食局)汇总全市考核结果，并报市人民政府审定后通报全市。 

四、考核等级及奖惩办法 

(一)考核等级。采用“定性+定量”的考核办法，将考核结果分为达标、不达标两个等级。各项考核指

标均符合要求的，评为达标单位；一项以上指标不符合要求的为不达标单位。 

(二)奖惩办法。市人民政府对任期内两次考核结果均为达标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在其任期届满前

予以一次性表彰；对不达标者进行通报批评。 

五、考核要求 

(一)实事求是。考核工作要及时、真实、全面，防止瞒报、弄虚作假等行为。 

(二)落实责任。各区(县级市)人民政府要按照粮食工作政府责任制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本级政

府粮食安全责任。市有关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加强监督检查。 

(三)建立和强化政府粮食安全问责制度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度。粮食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为考核各区

(县级市)人民政府政绩的重要内容，对不履行职责，粮食工作存在重大失误，对粮食市场及社会稳定

造成严重影响的，要依法追究相关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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